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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当代阐释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的前提批判

吴晓明

摘　要　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绝不停留于抽象的普遍性之上，而是内在地要求普遍者的具

体化。这种具体化在学术上展开的领域就是“历史科学”。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的通达一方面需要

开展出历史科学的前提批判，另一方面需要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在历史科学中的具体化实行。

以唯物史观来定向的前提批判围绕“社会—历史的现实”这一枢轴来展开，在此要求获得决定性分

辨的立场通过“事实”与“现实”、“个人”与“社会”、“历史”与“超历史”的比照来加以论述。这一论述

试图表明：唯物史观在批判地澄清历史科学的出发点和立脚点的同时，将有力地推动其原则或原理

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具体化，并从而使自身成为批判的历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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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史观首先表现为一系列的原则或原理，但

又绝不停留于原则或原理的抽象普遍性之上，而是

本质地要求普遍者的具体化———根据特定的社会条

件和历史环境而来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能够在其

中展开的学术领域便是所谓“历史科学”，这意味着

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需要在历史科学中完成其具

体化并从而实现自身。然而，历史科学并非天然地

与唯物史观相一致，毋宁说，就其一般地为现代性意

识形态所支配而言，这个领域对于自身的前提是无

意识的和非批判的，就像它对于唯物史观的实质是

完全陌生的一样。因此，如果说，唯物史观依其本质

而要求使自身的原则或原理进入到历史科学的领域

中并从而开展出它们的具体化，那么，具体化的实行

同时就意味着历史科学的前提批判。只有当这一领

域的理论前提能够被批判地把握住时，历史科学才

能摆脱虚假观念的长期遮蔽，就像唯物史观才能在

其中开展出具有实际效准的具体化一样。因此，本

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定向，在根本之点上深入

历史科学的前提批判之中。为简明起见，这一批判

的根本之点可以概括在“社会—历史的现实”一语

中，因而我们的探讨就将围绕“社会”“历史”“现实”

这三个关键词来展开。这一探讨试图表明：唯物史

观的具体化将不可避免地开启历史科学的前提批

判，而批判的历史科学则是唯物史观在科学领域中

的必然归宿，是其原则或原理在具体化过程中的实

现与完成。

一
　　“历史科学”，就其一般的和形式的含

义而言，是与“自然科学”相对的，意指现今

所谓社会科学及人文学术的一部分。马克

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大体采用了这种

一般区分，同时又史无前例地深入探究了历史科学

本身的总体性质：“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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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

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即所谓自然

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

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

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

一个方面。”①这里所谓人类史就是历史科学（后来

马克思、恩格斯又时常并用“历史科学”和“社会科

学”）的领域，就像在此之外的领域乃是作为自然史

的自然科学一样。但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一提

及人类史，便立即使之关涉所谓“意识形态”呢？因

为这整个领域以往始终处在意识形态的笼罩和支配

之下，以至于非批判的历史科学几乎完全是在意识

形态已先行预设的前提的范围内活动的。既然《德

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而唯物史观

的直接对立面乃是一般意识形态，那么，就像唯物史

观直接意味着意识形态批判一样，这一批判同时也

不能不成为历史科学的前提批判。一个简要的提示

便足以表明这种情况：政治经济学无疑是历史科学

之一种，而马克思则始终把他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称

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意味着只有在政治经济学

的前提批判能够被有效地展开的地方，这门科学才

开始成为摆脱了意识形态遮蔽的、批判的历史科学。

就其本质特征来说，意识形态是以颠倒的形式

并作为虚假意识（ｆａｌｓ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来呈现的。

因为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

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②；更重要的是，对于

这种可以称为意识之异化的情形，意识形态本身却

是完全无意识的：“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

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

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

形态的过程了。”③如果说，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批

判首先意味着深入意识领域的现实基础之中并从而

揭示其本质来历，那么，当这一批判进入人类史这个

几乎完全为意识形态所支配的领域时，它也就立即

使自身成为历史科学的前提批判了。事实上，正如

我们可以想见的那样，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科学的前

提批判已本质重要地展现出来了，就像其要义在唯

物史观中得到非同寻常的思想指引一样，这一前提

批判也为历史科学的整体变革做好了理论准备。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现代性意识形

态和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样式（知性知识）的强势统

治，不要说唯物史观所开启的前提批判很少在历史

科学的领域中得到消化、吸收，即使是黑格尔对知性

反思（或外在反思）的深刻批判也几乎完全湮没无闻

了；当流俗的学术弹冠相庆欢呼着自己的成功复辟

时，黑格尔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当死狗来打”④了。

流俗的学术意指非批判的学术，它们确信自身的前

提是现成的、理所当然的和无待乎进一步追究的，而

一任这样的前提（或预设）滞留在意识形态的重重迷

雾之中。事实上，这种情形直到今天并没有多少改

变：流俗的学术在疏离黑格尔哲学遗产的同时，几乎

完全避开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科学的前提批判，从而

使自身仍被局限在其非批判的天真性之中。正是因

为这个缘故，加达默尔在《２０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

中，不仅指出了黑格尔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学术

的批判的历史性功绩，而且突出地强调了尼采和马

克思对虚假意识的批判的深远意义。“我们不仅思

考由伪装之神狄奥尼修斯神秘地表现出的伪装的多

元性，而且同样思考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自马

克思以来被越来越频繁地运用到宗教、哲学和世界

观等被人无条件地接受的信念之上。”⑤

今天之所以要重提历史科学的前提批判，是因

为中国学术目前所面临的重大的时代任务：从学术

上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它的

“自我主张”；而这样的学术任务只有通过批判

的———因而是能思的———历史科学才能完成。黑格

尔说得对：自由的思想乃是批判的思想，而批判的思

想就是不接受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无论它看起

来多么理所当然。如果说，流俗的学术实际上接受

了许多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并因而被当作现成的前

提来使用的东西，那么，除非这样的东西能够经历批

判的考验（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否则的话，它们就

只能满足于在完全非批判的———因而是天真的、独

断的和无头脑的———学术中生存并且起作用。既然

历史科学的前提批判最为集中地体现在“社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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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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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

１１２页。

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１６页。



史的现实”的主题上，那么，为论述的方便起见，且让

我们首先从“现实”的概念入手吧。

“现实”这个概念在一般的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

中是如此经常地被使用，以至于它的真正含义几乎

完全未被掌握就已经被弄到和“事实”没有任何区别

了。这在一方面是由于非批判的历史科学对“事实”

本身的令人困惑的无限崇拜，而在另一方面则是由

于它还根本未曾意识到：构成科学之实质的基础必

定包含某种超出“事实”的东西———一大堆事实绝不

是科学，就像全部事实的堆积绝不可能成为科学一

样。通常所谓“事实”是在知觉中直接给予我们的东

西，是被感官知觉所直接确定的东西；在这样的意义

上，事实乃是经验的事实。这样一种关于“事实”的

观念是在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中形成并成为主导观

念的，它尤其是在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纲领中

成为支配一切科学的权力，以至于非批判的历史科

学几乎全体陷入这种权力的统治之中。然而，即便

是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也本质地包含两个方面：

（１）确定事实；（２）构成规律，即通过归纳法来概括这

些事实进而发现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如果说，后

来的哲学家愈益发现归纳法不可能真正通达普遍的

规律（例如罗素所谓的“归纳主义者火鸡”），并且愈

益强调历史事件作为个体叙述的（ｉ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基本

特征，那么，就像晚近的历史理论在“关于个体的科

学”议题上陷入尖锐的自相矛盾中一样①，非批判的

历史科学在今天几乎完全跌落到单纯“事实”的执迷

之中，以至于终于要把自己弄得与茶余饭后的谈资

（假定它们全属事实）没有任何分别了。

“现实”的概念与“事实”的概念相当不同。现实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固然包含“事实”（作为单纯的“实

存”），但却绝不止于事实。在黑格尔哲学中，现实是

本质与实存的统一或者内与外的统一：“现实是本质

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现实事物的表

现就是现实事物本身。所以现实事物在它的表现里

仍同样还是本质性的东西。”②这意味着“现实”不只

是单纯的实存，而且同时是本质；不只是外在的表

现，而且同时是内在的理念。如果说，“事实”只是单

纯的“实存”，那么，它同“现实”的区别恰恰就在于：

单纯的“事实”或“实存”还不是本质性的东西，也就

是说，它还停留在它的外在表现（现象）中而未能占

有其内在的本质（理念）。在这样的意义上，“现实”

是实存中的本质，或者，是为本质性所贯彻和统摄的

实存领域。因此，如果缺失本质性的一度，那就只剩

下“一个支离破碎的、有限的现实性”，也就是一个单

纯外在的实存领域。如果说，实存的或事实的领域

对于黑格尔的“现实”概念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那么，

在这个领域中起主导作用并从而使“实存”上升为

“现实”的东西，正是实存中的本质。“现实并不仅是

一直接存在着的东西，而且，作为本质性的存在，是

其自身的直接性的扬弃，因而达到与其自己本身的

中介。”③所以，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现实”的概

念不是出现在“有论”中，而是被置放在“本质论”中。

流俗的学术一听到“本质”一词便有说不完的意

见，就像它们一听到“真理”一词就会受到惊吓一样。

但只要如此这般的学术终究不满足于街谈巷议的种

种“事实”并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或“某某

学”）的话，它们就根本不可能全然避开所谓本质性

的东西（无论何种意义上的）。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

那样，全真的事实或全部事实的堆积，既不是科学也

不可能成为科学，恐怕只有完全痴迷于“确定事实”

的半吊子实证主义者才不懂得这一点。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关于“什么是历史事实”的探讨，就面临一

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实际上已发生的各种事件

是无限繁多的；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所能够研究或渴

望进行研究的事件却为数甚少———较之于实际上的

无限繁多的各种事件来说可谓少之又少。这意味着

“历史学家只能认识他所掌握有证据的那些事件；但

是即使如此，可知事件的数目也远远超过了在历史

学上有趣味的那些事件的数目。许多事件都是可知

的而且是已知的，但是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认为它们

都是历史事件。那么构成一个事件的历史性的是什

么呢？”④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就此展开详尽的讨论，

但是毫无疑问，这个难题是在实证主义风行的背景

下真正出现的；同样毫无疑问，只要难题的解决需要

去追究一个历史事件的“历史性”（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

ｋｅｉｔ），它总是已不可避免地牵涉到某种本质的东

西，牵涉到以这种本质来定向的某种指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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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哲学的本体论上全然不

同，但唯物史观却与黑格尔相一致，稳固地站在“现

实”的立场上，以至于恩格斯把黑格尔的“划时代的

历史观”称为唯物史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①。就

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说，“现实”的立场不是别的，它是

实存与本质相统一的立场。如果以为在实证主义的

势力面前，作为单纯实存的事实可以无关乎任何本

质性的东西而构成“科学”的话，那不过是一种太过

幼稚的幻想罢了。海德格尔在１９６９年的讨论班上

说：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

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

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懂

得这［双重］现实”②。请注意，这里说的正是“现

实”。而所谓“现实”，如同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不

仅是实存，而且是本质，是实存中的本质。所以，海

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谈到马克思的历

史理论时，突出地强调了它所具有的本质性向度：

“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

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

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

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

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

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

谈。”③这个说法清晰地表明，唯物史观立足于“现

实”的基础上，而这一立场正是它较之于“现今的哲

学”以及“其余的历史学”来说具有真正优越性的地

方。如果说，马克思确实看到了现代世界所谓“异

化”之事实的话，那么，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进一

步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并且借此揭示并把

握这一世界的“现实”。

尽管马克思与黑格尔都要求超出单纯“实存”的

观点而站到“现实”的立场上，但他们的“现实”立场

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却根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洛

维特说得对：马克思和黑格尔正是在“现实”本身的

问题上分道扬镳的。当黑格尔把“现实”的本质性最

终归结为理念自身（真正的现实或唯一的现实乃是

理念）时，马克思则把这种本质性导回到人们的现实

生活过程：“意识［ｄａｓ　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在任何时候都只

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ｄａｓ　ｂｅｗｕβｔｅ　Ｓｅｉｎ］，而人们

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④这个基本命题

意味着“现实”在新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上被重新

开启：真正的现实只有在批判地脱离理性思辨的形而

上学本质时才被揭示出来并得到把握———它不是躺

在“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中，而是植根于感性的（前

理性的）生活过程中。在这样的意义上，黑格尔的“现

实”概念并不是被简单地废弃，而毋宁说是在唯物史

观中被积极地扬弃并因而被拯救出来了。如果以为

马克思对思辨观念论的决定性批判乃是放弃了历史

事物的“本质性的一度”，如果进而以为“放弃”意味着

唯物史观最终沦落为实证主义的一部分并因而仅仅

局限于单纯实存的范围内，那么，这只不过意味着流

俗的学术在无法理解唯物史观的实质的同时，还完全

滞留在对自身前提的非批判的天真性之中。

一个简单的拟喻就可以揭示这种非批判的天真

性。举例来说，如果要给拿破仑（或其他历史人物）

写一部传记的话，什么样的作者才是合适的呢？如

果以为一部真正的传记不过是单纯的“实存”的堆

积，那么似乎拿破仑的仆从会是最合适的：因为他们

不仅知道无数事实，而且还知道那些事实的种种细

节。然而，并不需要太多的智慧就能使人意识到，单

纯事实的罗列即使对于传记来说也是不合适的，更

遑论历史科学了。所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

“‘仆从眼中无英雄’是一句有名的谚语，我会加上一

句———歌德在十年后又重复地说过———‘但是那不

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只是仆从’。”⑤

这里的要点不在于事实的多少与真伪（姑且假定事

实已被搜罗殆尽并且全是真的），而在于本质性的一

度是否得到把握并且起作用。一部传记所要呈现的

是现实的拿破仑，但现实不仅是实存，而且是本质；

只要本质性的那一度被抹杀殆尽，“现实”就再也不

可能前来同我们照面，相反却完全被遮蔽起来了。

这恰恰意味着用全部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来伪造历

史。如果说，非批判的天真观点从未想要伪造历史

而只是要用历史事实及其细节来取代历史现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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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这里必然要发生的情形是：那冒充本质性起作

用的就只能是虽然隐蔽但却是肆无忌惮的“任意”和

“武断”，而这种无尺度的主观性难道不正是伪造历

史的渊薮吗？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所开启的前提批判表明：历

史科学的真正出发点和立脚点乃是“现实”，即实存

中的本质，而这一本质最深刻地植根于人们的现实

生活过程之中。但是，无论对于马克思还是对于黑

格尔来说，“现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勾连起实存与本

质的空疏概念或形式范畴，它还更深刻地指示一个

具有实体性内容的广大领域，这个领域就是社会—

历史的领域。就此而言，那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现实，

既是社会的现实，又是历史的现实；社会与历史，可

以说是构成所谓现实性的经纬线。

二
　　在前面的讨论中，历史科学的前提批

判通过比照“现实”与“事实”的概念来呈

现，而接下来所要涉及的是：对于历史科学

来说，它的真正出发点和立脚点是“个人”还是“社

会”？流俗的学术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以“个人”作为

其出发点的，并且以为这一出发点乃是理所当然的

和不可移易的，就像“事实”在其理论中的地位是理

所当然的和不可移易的一样。某种在实质上相同但

在表面上似乎是调和的观点说：个人与社会并不对

立———无数的个人组成社会，而社会无非集合起来

的个人。这种似是而非的表面说法只不过是缺失原

则高度的虚张声势，却一点都未能真正触到个人与

社会的实质性关联。

确实，近代以来的历史科学———如经济学、政治

学、社会学、法学等———几乎都以“个人”为出发点和

立脚点，这固然包含某种真实的历史理由，但同时也

意味着这样的历史科学对于自身的前提还是完全非

批判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

道：如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那么，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

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

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１８

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

事……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

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

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

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

对于１６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１８世纪大踏步

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①。在这里，被斯

密、李嘉图和卢梭当作科学之前提来使用的立脚点

是：第一，原子式个人，即“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

夫”；第二，通过“契约”来建立原子式个人间的关系

和联系，即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社会契约”。如

果说，通常所谓历史科学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仍然最

广泛地并且是完全无意识地采取这样的出发点和立

脚点的话，那么，这只不过突出地表明它们在很大程

度上局限于非批判的天真性之中。而在唯物史观的

前提批判中，这样的天真性意味着“１８世纪的缺乏

想象力的虚构”，意味着“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

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

诚然，这样的虚构或假象并不是没有历史理由

的，而真实的理由在于：自１６—１８世纪以来逐渐走

向成熟的“市民社会”开始决定性地登上了世界历史

舞台。如果说，那一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是切近地

预感到市民社会意义深远地到来，并因而将市民社

会的现成的表象形式直接设定为理论的出发点和立

脚点，那么，这样一种理论构造的历史性根源就容易

理解了。“只有到１８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

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

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

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

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

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

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②

这一论断，不仅明确地指出那种以原子式个人为前

提的立场的本质来历，而且清晰地揭示这一立场在

理论上所陷入的幻觉———孤立个人的纯全立足于自

身之上的观点是一种虚构出来的假象，而绝不具有

理论上的优先地位；即使是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本

身也是从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并得到规定

的，更不用说我们越是往前追溯历史，就越是发现个

人更多地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因此，唯物史

观在这里便同时开展出它对历史科学的前提批判，

马克思为此特别地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以强调

这一点：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社会动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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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说，人首先是并且本质上是为社会所规定

的———他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就像他只有在特

定的社会中才能独立一样。

事实上，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就已经深入地

展开了对原子式个人以及契约论的决定性批判，而

他之所以能展开这一批判，是因为社会性的领域（所

谓“伦理世界”）被史无前例地引入真正的哲学思考

之中。我们知道，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仅把法———抽

象法（外在法）、道德（主观法）、伦理（现实的法）———

描述和把握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把抽象法和道

德的本质性引导到伦理的领域，也就是说，引导到家

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在其中活动的那个领域，亦即一

般所谓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的领域。“无论法的

东西和道德的东西都不能自为地实存，而必须以伦

理的东西为其承担者和基础，因为法欠缺主观性的

环节，而道德则仅仅具有主观性的环节，所以法和道

德本身都缺乏现实性。”①那么，抽象法和主观法在

何处取得其现实性呢？在作为其承担者和基础的伦

理领域；就此而言，所谓“现实”就意味着“社会现

实”。因此，虽说黑格尔最终还是将现实性归结为理

念，但他却通过对社会现实领域的积极开拓，有力地

阻止了关于抽象法和道德的一切空谈（无论这种空

谈是来自抽象的普遍性还是来自纯形式的“应当”），

并且决定性地将事情的本质移入社会生活的实体性

内容在其中被具体化的那个领域，即伦理的领域。

按黑格尔的说法，伦理是抽象法和道德的真理②。

流俗的学术总以为“个人”的出发点是理所当然

的，就像个人通过“契约”方始结合为社会是理所当

然的一样，这种想象式的虚构甚至还时常被夸耀为

理论上具有优越性的标志。殊不知思辨的法哲学早

已彻底颠覆了这样的理论立场：“在考察伦理时永远

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

地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

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

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

一。”③原子式个人的理论情形和古希腊的原子论正

可比拟，如黑格尔所说，近代关于国家的理论是把个

人意志当作原子、绝对，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建

立在原子式的个人意志之上的。但是，这里的问题

恰恰在于，只要人们把原子、孤立个体等当作独立自

存的东西，则它们的联合就只能是一种彼此外在的、

机械的“凑合”④。这种机械的凑合绝不是也不可能

是真正的“社会”，更何况所谓“契约”是以“任性”为

前提的，亦即是从人的任性出发的。因此，国家———

包括现代国家———绝非建立在契约之上，而国家的

本性也绝非存在于契约关系中。在这样的意义上，

黑格尔说，伦理性的东西乃是“具体的现实”，而个人

则是“现实性的偶性”⑤。从历史上来说，这意味着

个人是从伦理实体的解体过程中产生的，“普遍物已

破裂成了无限众多的个体原子……所有的原子个体

一律平等，都像每个个体一样，各算是一个个人

（Ｐｅｒｓｏｎ）”⑥。从理论上来说，伦理的世界乃是基础

性的、行规定的领域，而个人的本质，就像抽象法和

道德一样，是被伦理的实体性内容所规定的。

黑格尔的这一理论见地，自近代以来可以说是

一个破天荒的重大变革。考虑到在康德的理论理性

和实践理性中，社会的现实———亦即伦理世界的实

体性内容———还根本未曾出现，则这一变革就显得

尤为昭彰显著和意义深远。正是由于这一变革，我

们前面提到的“现实”的观点，要被理解为“社会现

实”的观点了，而由之形成的进一步的理论动力则要

求将这一观点置入哲学思考的几乎每个领域中去。

因此，从一个方面来说，黑格尔的这一哲学贡献是无

与伦比的，正如加达默尔所说：“黑格尔哲学通过对

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

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

社会现实中。”⑦同样，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

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对黑格尔的法哲学

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这里，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

是实在论的。法、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

包括进去了。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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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这一积极评价是由于社会现实的内容在法哲

学中本质重要地出现，那么，在同黑格尔的对照中，

费尔巴哈之所以表现出“惊人的贫乏”，恰恰是由于

被他当作出发点的“个人”完全丢失了社会现实的那

一度———在黑格尔之后，这就不能不属于时代错误

了。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社会现实”的观点在

黑格尔那里并未真正完成。思辨的法哲学不仅在伦

理的领域中错设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而且由

于法哲学属于客观精神的领域，所以黑格尔基于其

绝对观念论的立场，最终又将这一领域的本质性导

回到绝对精神中去了。毫无疑问，黑格尔正是通过

客观精神的概念扬弃了主观精神，从而将社会现实

的规定展开在他的哲学中，并由此而开展出对主观

意识观点的深刻批判；同样，毫无疑问，当客观精神

本身又为绝对精神所超越时，那在客观精神领域中

积极地展现出来的社会现实的规定最终被神秘化

了。绝对精神不是别的，它是既作为“无限的基质”

又作为“无限的机能”的绝对者—上帝，即实体—主

体。就像这里的“实体”意味着绝对者一样，这里的

“主体”意味着自我活动者①。绝对精神是思辨哲学

中作为实体—主体的上帝。

如果说，伴随着“绝对精神的解体过程”，思辨哲

学的上帝已不再能够真正持立，那么，在客观精神的

领域中被揭示出来并得到发挥的社会现实的那一

度，是否也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并且将消失得无影

无踪？流俗的学术就是这么认为的，它们终于可以

不假思索地重返“原子式个人”以及“契约论”的虚构

之中，并且满足于凭借这种鲁滨逊式的假象来编织

各种学术理论了。但是，对于唯物史观来说，情形却

绝非如此：社会不是原子式个人的机械凑合，社会的

本质也不是通过“契约”这种任意的形式能够通达

的；相反，个人的本质是被社会的实体性内容所规定

的，即使是对于活动于市民社会中的原子式个人来

说也是如此。因此，虽说思辨的法哲学最终使伦理

实体中的社会规定神秘化了，但是，那在客观精神领

域中得以展开的社会现实的基本取向以及由之而来

的全部实体性内容，却必须在理论上被批判地加以

占有；唯物史观就是对其批判地占有，尽管其本体论

基础已经和绝对观念论全然不同了。

为了简要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将黑格尔的“实

体—主体”拿来同马克思的“实在主体”形成决定性

的比照。对于黑格尔来说，绝对精神乃是客观精神

的真理（前者扬弃后者并为后者提供真正的哲学证

明），而绝对精神则是作为实体—主体的上帝。正是

由于这种情形，客观精神领域中的社会现实就被神

秘化了———这一现实的本质性最终是在社会生活之

外并且要被归结为理念。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社

会现实的本质性既不是出自绝对精神的展开过程，

也绝非先行生存于“逻辑学的天国”之中（思辨的法

哲学只不过是“应用的逻辑学”）。就像社会现实的

本质性唯存在于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存在于在它

之外或之上的某种东西）之中一样，“既定的社会”乃

是立足于自身之上的自我活动者。正是在这样的意

义上，马克思把既定的社会称为“实在主体”。对于

唯物史观来说，这意味着它的真正出发点和立脚点

乃是作为“实在主体”的既定的社会，就像思辨法哲

学的真正出发点和立脚点乃是作为“实体—主体”的

绝对精神一样。

因此，在社会现实的主题上，唯物史观的本体论

立场首先意味着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性脱离：

“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

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

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

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②不仅如此，由于既定的社

会被把握为“实在主体”，所以唯物史观本质地要求

进入到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的领域中去，并因而同

时成为这一领域的前提批判：“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

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

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

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

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

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

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

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③由于马克思当时的研

究工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作为实在主体出现

的乃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但马克思立即就进一

步表明，这一点对于“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来说

都是“应当时刻把握住”的实在主体，也就是说，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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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整个研究的真正出发点和立脚点。因此，对于

各种历史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既定的社会可

以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当然也可以是拿破仑时代

的法国社会或秦汉之际的中国社会，如此等等。然

而，无论是哪一种既定的社会，只有当它在理论方法

上被把握为“实在主体”时，它才必须在研究中“始终

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历史科学、社会科学固然有

一部分是研究特定社会的，但它们难道不可以去专门

研究一个器皿、一页残稿、一首乐曲或一种观念吗？

当然可以———这类项目实在是历史科学研究的题中

应有之义。但是，并不需要太聪明就能让我们意识

到，任何一项如此这般的研究，只要分离、隔绝于既定

社会的“实在主体”，它就只能在缺失本质性一度的局

面下徘徊于庸浅浮薄的单纯实存之中。至于那种在

个人与社会之对等关系中纠缠的观点（实则是力图为

原子式个人的出发点辩护的观点），已经表明它是完

全没有根据的，尽管它向来得到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怂

恿和袒护。原子式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特定社

会的历史性的产物，真正说来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而且是唯一出自基督教世界的产物：“基督教把一切

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

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

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

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

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①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前提批判表明，历史科学

或社会科学的真正出发点和立脚点，乃是作为实在

主体的既定社会；进而言之，社会现实的本质性不在

理念的“内部自身”，不在“逻辑学的天国”中，而在属

于社会生活本身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中。当唯物

史观稳固地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时，费尔巴

哈哲学的非批判性及其时代错误也就显而易见了：

（１）“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２）作为本质的“类”，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

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但

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

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三
　　唯物史观所达成的现实性立场，不仅

是社会的现实，而且是历史的现实。这意

味着，历史科学的前提批判不仅要求以“实

在主体”为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而且同时要求使

这一立场为严整的历史性所贯彻———实在主体本身

是历史的。所谓“历史性”，并不是指通常与自然相

区别的历史领域或历史对象，而是指首先由黑格尔

引入到哲学之中的一种“伟大的基本思想”，即历史

性发展和变化的思想。当恩格斯对黑格尔历史性原

理的简要阐述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开

始，最终转变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时，这

种历史性在一切事物中的无情贯彻无论如何是令人

印象深刻的。恩格斯概括说：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

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

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在

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

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

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

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③。在这里，所

谓历史性也就是辩证法，如卢卡奇所说，历史是“辩

证方法的自然的、唯一可能的生存因素”④。

流俗的学术只要一听到“辩证法”就生出无穷的

敌意，殊不知辩证法首先就意味着承认历史性，意味

着把现实理解为历史的现实。如果说，所谓历史性

在最一般的通俗表述中，无非意味着特定事物有它

的出生和成长，有它的发展和壮大，也有它的衰老和

死亡，那么，这种实际上已不可辩驳的基本思想，对

于我们的知识和学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难道它不

是意味着抽象普遍性在知识和学术中的统治地位不

再能够真正持立了吗？知性知识的架构是唯赖抽象

的普遍性并通过知性反思（或外在反思）来运作的；

虽说这种运作在特定的范围内具有效准，但是，在事

物自身的展开过程为历史性所贯彻的地方，抽象的

普遍性难道还能够自诩它具有掌控“古往今来”和

“六合之内”的无限权力吗？⑤ 我们的学术在多大程

度上执迷于抽象普遍性的无限权力，它也就在多大

程度上停留在历史现实的彼岸，也就是说，它还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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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在理论上把握真正的历史性。

黑格尔对历史性的阐述是具有原则高度的———

历史性不是偶然出现在《历史哲学》中的规定，而是

在《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中有其哲学根据的。恩

格斯在阐明黑格尔的历史性原理时引用了《小逻辑》

的名言：“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①。

而卢卡奇也在类似的意义上指出：由于历史性史无

前例地进入到哲学之中，“现实”的问题就以全新的

面目出现了。“现在———照黑格尔的话来说———生

成表现为存在的真理，过程表现为事物的真理。这

就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

现实。”②《精神现象学》所谓“实体即主体”，直接就

意味着“存在即变化”③；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历史性

原理乃是“存在之历史性”，是在存在者整体的意义

上被设定和把握的。所以，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

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章中指证说：在黑格尔

哲学中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展开自身的辩证法，“为

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就

辩证法作为真正的历史性原理来说，黑格尔为历史

运动找到了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哲学表达；就这一

原理还完全锁闭在绝对观念论的本体论基础中而

言，黑格尔只是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抽象的、逻辑

的、思辨的表达。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进一步的

批判任务就是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

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④。也就是说，要从

绝对精神这样的“完全非批判的运动”中，将作为一

种“批判的形式”的历史性原理拯救出来。

事实上，在绝对精神解体之后，确实还有一些并

未肤浅到要将黑格尔“当死狗来打”的思想家，而他

们试图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的第一宗遗产就是历史

性原理。例如，狄尔泰认为，黑格尔哲学中“消逝着

的东西”乃是其形而上学—神学基础，亦即由绝对原

则而来的封闭构造（体系）；而这一哲学之“保持着的

东西”则是其历史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长远

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要求理解每一种生命现象（Ｌｅｂ－

ｅｎｓ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的本质。因此，“黑格尔哲学对历史

精神的处理，对于狄尔泰建构历史世界、为种种形而

上学体系划上终点的研究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⑤。与之类似，加达默尔在谈到海德格尔同黑格

尔的持续争辩时说，看来海德格尔并未充分意识到

自己与黑格尔近似，而这主要包括：“第一，海德格尔

把历史同化到他自己的哲学研究中去，这似乎是他

与黑格尔所共有的。第二，隐藏的和不为人注意的

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属于所有本质上是海德格尔的

主张。”⑥

可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现代性意识

形态及其主导的知识样式的普遍统治，黑格尔关于

历史性的基本思想，即使到今天也未被通常的历史

科学真正地消化吸收。只要看看这样的学术在多大

程度上仰仗于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抽象普遍性，就

可以明了这一点。如果说，那种实质上是放弃了本

质性一度的历史主义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相对主

义的困境中去，那么，由之而来的理论后果倒是更多

地引起了以恢复所谓“规范性”之名来拒斥历史性从

而复辟抽象普遍性的众多喧嚣（哲学上还往往打着

康德的旗号）。在这里，“规范性”究竟是何种意义上

的呢？它是神学性质的还是理智性质的呢？我们知

道，托马斯·阿奎那就直接把“第一哲学”（Ｐｒｉｍ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与作为神性知识的神学（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相

提并论，而这种最高的知识就是规范的知识（ｓｃｉｅｎ－

ｔｉ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ｒｉｘ），亦即规范所有其他知识的知识。至

于理智性质的规范性，首先就是在“反思哲学”（Ｒｅ－

ｆｌｅｘｉｏｎ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中盛行的抽象普遍性，亦即作

为知性范畴或知性规律等来规范感性杂多的东西。

如果说神学性质的规范性已经随着绝对精神的解体

而转入地下（实则并不少见），那么理智性质的规范

性就可以公然扮演将历史性一笔抹杀的主角了。但

是，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大规模倒退，不过意味着假所

谓“规范性”之令名来恢复形式的客观性，以便使知

识和学术重回抽象普遍性统治的宿醉之中。对于如

此这般自以为可以根除历史性意识的主张，这里不

可能多谈，而只需提到海德格尔的尖锐的评论：“显

然，‘走向客观性’成了‘远离仅仅主观性的道路’，这

种哲学———我们可以称之为‘野蛮人的柏拉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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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自以为与历史意识和历史本身相比处于一

个可靠的立场。”①确实，自黑格尔以来，那种试图扫

荡全部历史意识、取缔一切实体性内容从而根除任

何一种相对主义危险的“规范性”（近来它时常被当

作历史意识的消毒剂来使用），如果不是先行从属于

某种超历史事物的全面复辟，又可能是什么呢？

对马克思来说，要能够批判地拯救黑格尔的历

史性原理，就必须使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得以重

建，因而也就意味着必须使其从绝对观念论的超历

史的预设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唯一地生存于人们的

现实生活过程之中。这样的历史性自有其本质的方

面，而绝不至于堕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沼之中；这个本

质的方面不是通过绝对者及其逻辑学的天国来获得

保障的，而是在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

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

的历史的基础”②。概言之，历史性的本质的方面首

先在于“生产方式的变动结构”。因此，唯物史观对

于历史性的把握不包含任何神秘的东西：人们按照

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而这些人又

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出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

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

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③

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立场上展开对蒲鲁东———黑

格尔哲学的拙劣模仿者———的毁灭性批判，因为蒲

鲁东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是“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

念范畴”，它们自古以来就躺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

的怀抱中，并因而在“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任

何历史可言。被蒲鲁东用来最终解决全部现代问题

的真正秘诀叫作“平等”，而“平等”已被弄成一种“原

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④，也就是说，

被弄成一种超历史的东西，即“圣物”。在流俗的学

术中，如此这般的“圣物”难道不是到处以其庄严色

相昂首阔步地越过一切现实的污浊而直达王座吗？

在那里，像“自由”“正义”“公平”等诸如此类的“圣

物”，难道不是像蒲鲁东的“平等”一样，向来躺在“无

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中，并且是作为“原始的意

象”“神秘的趋势”和“天命的目的”在学术中起作用

吗？看来要一般地承认历史的变化并不很难，但只

要上述的那些“圣物”仍然是作为超历史的东西来起

作用，那么流俗的学术就不要装出无辜的样子，因为

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当唯物史观牢牢地把

握住了历史性的现实之后，那种超历史事物在历史

科学中的统治地位就不再能够成立了。为什么“权

威”原理出现在１１世纪，而“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

１８世纪？为了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然

要仔细研究一下：１１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１８世纪

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

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

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的”⑤。对于“平等”的原理来说是如此，对于“自由”

“公平”“正义”等原理来说同样如此。如果说其中的

某些称谓是古已有之并且长久地保持不变的，那么，

它们的实体性内容却毫无疑问是真正历史性的，是

以特定的“社会—历史的现实”为其最深刻的根

源的。

除开超历史的“圣物”之外，非批判的学术还以

一种更为通行的方式来拒斥历史性，亦即将历史的

规律或社会—历史的种种规定弄成“永恒的自然规

律”，从而将历史的差别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

中。马克思在谈到当时的经济学家时写道：“他们所

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

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

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

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

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⑥在这里起作用的，

乃是抽象的普遍性（例如生产一般等等）；这样的普

遍性是存在的并且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对于历史科

学来说，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必须同时把握住历史

的“本质的差别”，而“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

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

差别”⑦。一旦历史的本质差别消失得无影无踪，所

谓规律就成为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了，也就是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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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成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之类的东西了。

正是为了突出地强调历史科学的从根本上来说的历

史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所谓“铁的工

资规律”时这样写道：“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

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

是海绵的。”①

如果说，流俗的学术之遗忘历史性的那一度，在

意识形态上是暗中祝福现存事物的永垂不朽，那么，

其在思维方式上则是大踏步地返回抽象普遍性的

“外在反思”。外在反思是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

力，它从来不深入到特定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

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

之上。因此，所谓一般原则就是抽象的普遍者，所谓

外在反思，就是把抽象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任何

对象、任何内容；而在这里被匆匆越过的东西，恰恰

是作为“社会—历史的现实”的全部实体性内容。不

难看出，外在反思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教条主义，同时

也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学术的本质特征。中国革

命时期就有一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

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俄国的经验当作抽象的普遍

性来理解，并把它们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正是由

于他们完全遗忘了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

境，所以不能不导致灾难性的失败。至于以外在反

思为本质特征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学术，虽说非

批判的观点深陷其中而不自知，但黑格尔早就很恰

当地将其理论后果视为“诡辩论的现代形式”，视为

“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②。

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外在反思的主观主

义和形式主义必须被批判地超越；这绝不意味着要

取消普遍者，而是意味着普遍者绝不能停留在它的

抽象性上———抽象普遍的东西必须经历全面的具体

化。黑格尔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真

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够深入到具

体之中并且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同样，在马克思

看来，抽象普遍的东西，例如，“一切生产的一般条

件”不过是一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

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③。这并不

是说，这些抽象要素是不存在的或无意义的，而是意

味着它们必须被具体化，必须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

和历史环境被具体化，也就是说，必须在特定的社

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中被具体化。正因如此，所

以当非批判的历史科学满足于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

思时，马克思则把“从抽象到具体”称为科学上正确

的方法。

关于这种具体化可以通过两个例证来加以说

明。一个关于现实历史的例证是：自现代性的权力

开辟出“世界历史”以来，现代化就无疑成为一种普

遍性。“世界历史”不仅终结了民族性的和地域性的

历史，而且作为一种权力架构迫使一切民族———如

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都被卷入到这一历史性进

程之中④。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化对于任何一个

民族来说，乃是一种真正的普遍性，是它们不可避免

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但是，这样的普遍性却绝不

意味着它可以作为一种抽象普遍的东西（无论它来

自何方）被先验地强加到任何一个民族身上，仿佛这

种抽象物可以消除掉一切实体性差别而造就出一个

齐一的世界似的。与这种天真的幻想全然不同，普

遍的现代化任务只有根据特定民族的社会条件和历

史环境得以全面的具体化，它才是现实的，并因而才

表明它是真正的普遍性。黑格尔对拿破仑的多次批

评都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这位政治天才和军

事天才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

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并且是不可避免地

失败了⑤。

另一个关于理论的例证是：唯物史观的原则和

原理当然是普遍的，但只要这样的原则或原理停滞

在其单纯的抽象性上，因而拒绝深入到社会—历史

的现实之中并开展出由之而来的具体化，它们就立

即转变为唯物史观的“对立物”（恩格斯语）⑥。之所

以如此断言，是因为唯物史观最关本质地———性命

攸关地———包含它的具体化实行；只要这种具体化

实行被拒绝、被撤销，原则或原理就不能不僵化为

“恶劣的教条”。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写道：“唯物史观

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

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７０年代末的英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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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

马克思主义者。’”①在这里，“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

多朋友”意味着他们赞同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而

“不研究历史的借口”恰恰意味着这样的原则或原理

还完全停滞在抽象的普遍性之中，并拒绝使之在社

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中得到具体化的实行。无论

对黑格尔还是对马克思来说，那种拒绝或缺失具体

化实行的理论知识，都意味着抽象普遍性及其外在

反思的狭隘眼界，意味着学术中顽固的主观主义和

形式主义。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

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

已经也是假的了；要反驳它因此也就很容易。”②

对于黑格尔来说，这样的具体化发生在客观精

神的领域中，但由于客观精神的本质性最终被置放

到绝对精神中去，所以尽管黑格尔极大地容受了经

验的历史科学（例如经济学），但这样的科学及其内

容却很快就被当作需要克服的东西而被放到注脚中

去了。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客观精神的本质性根本

不存在于绝对精神的天界，而是必须被导回“人们的

现实生活过程”之中，所以，就像历史科学或社会科

学的内容要被全面地占用一样，这样的科学本身将

成为具体化实行的真正发生地和直接领域。正是在

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说：法的关系就像国家的形式

一样，根源于作为物质生活关系的市民社会，“而对

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③。

照此看来，当思辨观念论骑着绝对精神的高头大马

掠过历史科学的上空并带着它的俘获物而被神秘化

的时候，唯物史观却从根本上要求与历史科学结成

同盟：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实行不仅要与历史科学相

通，而且应当使自身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

然而，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的通达却并不是现

成的和自然而然的，毋宁说，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严

重的———不幸的———隔阂，以至于它们的彼此通达

至今仍很少被自觉地意识到和把握住：就像非批判

的历史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其非批判的天真性

上一样，唯物史观的研究者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徘徊

于原则或原理的抽象性之中。除非历史科学在它的

前提批判中能够超出其天真性而成为批判的历史科

学，除非唯物史观的原则和原理能够进入到其全面

的具体化过程之中，否则的话，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的真正通达就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本文关于历史

科学的前提批判已经讲得够多了，那么，这里可以就

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再做一点补充。阿隆在《想象的

马克思主义》中，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结

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这两个学派与其说对历史实在感兴趣，还不如说对

哲学的先天条件感兴趣。萨特和阿尔都塞“都不试

图把《资本论》的批判分析用于我们的时代。他们考

察的问题看来不是马克思的著作或思想和我们生活

在其中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学生称之为康德的问题，恩格斯可能称之为小资产

阶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何以是可能的？”④如果这

一批评是针对原则或原理停滞在抽象的普遍性之

上，那它就是正确的；如果这一批评进而要求原则或

原理在社会—历史的现实中充分地具体化，那它就

尤其正确。

总而言之，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实行不能不进入

到历史科学的广大领域之中，而这同时就意味着历

史科学的前提批判，并因而要求唯物史观直接成为

历史科学———批判的历史科学。在这方面，马克思

作为学术榜样可说是无与伦比的：他的《资本论》《路

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难道不

是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的通同一体吗？难道不是唯

物史观—历史科学的不朽杰作吗？正是在这样的意

义上，我们有理由期待：就像唯物史观将在历史科学

的领域中结出累累硕果一样，历史科学也将在其批

判的取向中迎来它的繁花盛开。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项目号：

２１＆ＺＤ０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吴晓明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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